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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霆出击彰显执行力度

6 月 26 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行局干警通过长时间蹲点、摸排走

访，将一名身负 1.7 亿元债务的被执

行人应某某挡获在其别墅内，当场搜

出诸多财产。

应某某是成都两级法院3起案件

的被执行人，于 2018 年被立案执行，

截至目前共计应偿还本息 1.7 亿元。

执行法官在将其挡获后查询其日常

使用微信的消费记录发现，2022年他

通过其司机注册的微信消费250余万

元。2023 年 1 月至其被挡获当天，已

消费 230 余万元。法官还发现，他每

月要注射每针高达 1.55 万元的干细

胞药剂用于保健，每月支付同居女友

的生活费高达10万元。

2021 年 7 月，成都中院执行局在

执行一起民事案件中查封了被执行

人盐边县某甲矿业公司位于攀枝花

市盐边县红格镇矿山的某钒钛铁矿

采矿权及建筑物、机器设备，并指定

了保管人员。因采矿权许可期限已

过，相关延期申请一直在职能部门审

批，暂未启动执行处置。

今年 3 月，案外人攀枝花市某乙

矿业公司纠结 30 余名社会闲散人员

强行占据矿山，并企图开工生产获取

非法利益。保管人员数次报警，均因

情况复杂、人数众多、相关人员情绪

激烈，一直未能妥善处置，拍卖、竞买

人现场看样等工作受到严重影响。

4 月 26 日，面对这一复杂局面，

成都中院执行局经过充分准备和周

密筹备强势出击，成都、攀枝花两地

联动，市、县、乡、村、社五级合力，完

成案涉矿山的清场、财产清查及登记

工作。

应某某案通过网络直播后在网

络上引发热议，许多网友对法院的强

力执行点赞。也有许多网民指出，当

前大量“老赖”逍遥法外、执行乏力的

情况仍大量存在，切实解决执行难依

然任重道远。

热点案件
折射执行工作两大困境

——财产线索发现难，执行工作

无财产可控。应某某案中，法官调查

发现，应某某居住的别墅于 2014 年

购买，次年便转移至其女友名下。曾

从事多年执行工作的成都中院研究

室副主任周力娜说，被执行人提前转

移财产是惯用手段，他们往往会在诉

讼程序开始前便下好“先手棋”，将财

产转至他人名下。

——多方因素制约导致“腾退

难”。以某矿山腾退为例，背后过程

实际非常曲折。矿山所处的攀枝花

市 盐 边 县 红 格 镇 属 于 彝 汉 杂 居 地

区。执行法官先期与当地沟通腾退

配合事宜时，当地表示支持，但也担

心在民族地区进行如此规模的腾退

工作有一定程度上的维稳压力。有

执行干警表示，因类似情况导致腾退

工作“失之过软”的情况在工作中并

不少见。

在该案中，执行法官与群众面对

面沟通，就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涉

矿山土地征收款、土地租金、拆迁补

偿、工人工资、村民饮水出行等衍生

问题进行充分的法律释明，取得当地

政府、矿山所在地新隆村村民的支

持。

提升执行效力

记者注意到，在四川省巴中市通

江县，县公安局联合县法院推行“执

行110警务”模式，公安机关协助法院

开展核查被执行人信息、查找被执行

人、核查被执行人财产信息、代为查

扣被执行人车辆等财产、对执行现场

开展安保警戒五项重点工作，利用夜

间突袭、假日执行、警示敲打等多种

方式，取得良好效果。

当前执行工作中仍存在打击拒

执犯罪难、送拘难等问题，个别地方

公安机关认为拒执行为相较其他违

法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轻，给予

重视程度不够。基层建议，政法部门

尽快统一拒执案件认定标准，严厉打

击拒执。

法院应充分发挥律师调查令、悬

赏制度作用，为执行工作凝聚起社会

合力，发挥良好作用。基层建议，下

一步还应当在民事涉案财务保管、测

绘、评估、会计、税务、影像记录等方

面向社会充分借力。

《人民日报》 杨彦帆

近来，关于“吸氧比喝咖啡还提神”的话题引发

热议。在社交媒体上搜索“吸氧”关键词发现，不少

网友尤其是学生、备考生分享了自己使用制氧机或

者便捷式氧气瓶的经历，有人表示吸氧后觉得“神

清气爽”，但也有人表示效果不大。

家住江苏常州的金女士前不久因为看到社交

平台上有人说吸氧可以缓解头晕脑涨，便抱着试一

试的想法购买了便捷式氧气瓶。“最近有些感冒胸

闷，想看看吸氧会不会好点。”金女士说，“虽然吸氧

后感觉头晕症状有所缓解，但也可能只是心理安

慰。”

健康人群是否有必要吸氧？对此，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叶

寰告诉记者，健康人群一般不需要吸氧。在临床

中，一般是呼吸衰竭的患者才需要给予氧疗，即动

脉血氧分压小于 60 毫米汞柱或指夹式血氧仪数值

低于 90%的患者。家庭氧疗主要针对引起呼吸衰

竭的疾病，比如肺间质纤维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等。而针对不同疾病的患者，家庭氧疗的时间、吸

氧流量、吸氧浓度等都有一定要求，必须遵医嘱使

用。

至于“吸氧提神”，专家表示，这实际上没有科

学依据。“吸氧时，人们往往处于一种半休息的状

态，可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疲劳，也不排除是心理

暗示作用。”叶寰说，对于学生、备考生而言，平时应

该适当休息、适当运动，促进血液循环，来改善疲劳

症状。

近年来，家用制氧机也受到不少关注。安徽省

合肥市读者吴先生告诉记者，家里 74 岁的老人患

有气管炎，担心老人因流感等出现肺部感染情况，

因此购置了一台医用级制氧机，以备不时之需。吴

先生说：“目前还没有用上制氧机，但是比较安心。”

记者调查发现，在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表示

制氧机除了适合心肺部疾病患者使用以外，也适用

于学生、上班族、老人、孕妇等。在一些商品详情页

面，可以看到适用于“缺氧注意力不集中”“职场高

压、工作节奏快”等字眼。还有商家宣传吸氧能够

改善睡眠、缓解疲劳、美容亮肤。

叶寰提醒，孕晚期是否需要吸氧应由专业产科

医生鉴定，老年人吸氧也需要有适应症和指征，并

且要在医生的密切指导下进行。如出现胸闷、气

喘、呼吸困难或其他低血氧症状，应第一时间前往

医院就诊。需要注意的是，健康人群如果过多、过

高浓度吸氧，会造成肺泡上皮细胞以及肺泡毛细血

管损伤，引起肺水肿，甚至氧中毒。

在商品销售页面暗示或夸大吸氧疗效，是否存

在误导消费者的嫌疑？对此，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

学院法律系教授、北京大健康法商团队负责人邓勇

认为，若商家为了销售制氧机宣传吸氧的好处，含

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广告内容、宣传吸氧机适应

所有人群、宣传吸氧机属于“家庭必备”等诱导性内

容，或者广告宣传与其注册证书、备案凭证及说明

书不一致的，保健家用电器充当医疗器械宣传的，

则可能涉及虚假广告宣传。

实际上，制氧机属于《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

规定的具有中度风险、需要严格控制管理以保证其

安全有效的第二类医疗器械，消费者需要审慎购

买。“监管部门应当进行严格控制管理，保证制氧机

安全使用。”邓勇表示，对于消费者来说，一是要明

确必要购买制氧机的情形，二是要选购具有相应许

可与资质、功能恰当的制氧机。选择购买制氧机

前，应咨询专业医生的建议，正确了解适应症、所需

吸氧时间以及吸氧流量的要求，选择合适的型号产

品，按说明书要求合理使用。

两起

﹃
热搜案

﹄
：法院破解执行难

﹃
吸氧提神

﹄
有科学依据吗

？

专家

：健康人群一般无需吸氧

，特殊人群需在医生指导下进行

《半月谈》 吴光于

司法案件执行难，是公正司法的难点，也是社会诚信的痛点。今年四
川省成都市的两起“热搜案件”反响尤其明显，充分体现了法院切实解决
执行难工作的力度，也反映执行案件被执行人想方设法隐匿财产、执行标
的物腾退难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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